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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东理工大学教务处文件 
 

教务〔2025〕1 号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华东理工大学辅修专业修读管理办法 

第一章 总则 

第一条 为进一步深化教育教学制度改革，促进复合型人才培

养，鼓励学有余力的学生在学习主修专业课程的同时辅修另一专

业的主要课程。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《学士学位授权与授予管理

办法》（学位［2019］20 号）及相关上级文件精神，在 2020 年 9

月 1 日起试点推行全日制本科生跨专业类修读辅修专业制度基础

上，为规范辅修专业教学管理运行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章 专业设置与教学要求 

第二条 辅修专业是实现学生个性化培养的重要途径之一， 

我校结合本科办学优势及复合型人才培养目标，制定每年的辅修

专业招生目录及招生计划。 

第三条 辅修专业培养方案由教务处联合辅修专业开设学院

（部门）制定，经由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审议通过，报教务处备

案。辅修专业课程体系聚焦相同主修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，确有

必要的，可设置毕业论文（或毕业设计）要求，总学分 40 学

分。 

第四条 辅修专业的教学要求与主修专业要求相同。已修辅修

专业课程学分不抵冲主修专业中任何课程的学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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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修读资格与报名录取 

第五条 申请修读辅修专业的学生需具备以下条件：  

（一）具有华东理工大学及有合作关系学校学籍的全日制在

校本科生；  

（二）主修专业学习成绩优良，学有余力；  

（三）辅修专业应与主修专业归属不同的专业大类；  

（四）辅修专业开设院系制定的其它条件。  

第六条 辅修专业报名与录取：  

（一）报名安排：学生一般可在第一学期末、或第二学期初

进行辅修专业报名，具体时间和报名方式详见教务处公布的报名

通知。 

（二）凡具备修读辅修专业条件的学生，本人在规定时间段

内登录教务处辅修管理系统报名，由辅修专业开设学院（部门）

负责进行学生资格审核，确定预录取名单并提交学校教务处审

核。 

    （三）学校教务处对辅修专业开设学院（部门）提交的预录

取名单进行审核，确定最终录取名单并在教务处网页上公布。  

第四章 教学管理与费用 

第七条 辅修专业的教学组织和管理由教务处负责。 

第八条 已录取的初次修读辅修专业课程的学生，可试听两

周，不满意者可退课，两周后继续修读的需按期交费，逾期不交

的，教务处做辅修专业退籍退课处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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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修读辅修专业的学生，在教务处规定的日期内登录

教务处辅修管理系统，完成选课、交纳修读学费，并可查询辅修

专业课表，按既定安排上课。 

第十条 修读辅修专业的学生须按相关规定及时缴纳辅修专

业修读学费。 

（一） 辅修专业的学费参照我校主修专业收费标准执行。辅

修专业学费标准：视觉传达设计（艺术类）专业为人民币 150 元/

学分，其余专业为人民币 125元/学分。若辅修专业学费标准改变，

将及时发布公告。 

（二） 辅修专业学费每学期收缴一次，具体金额根据学生修

读的辅修专业学费标准和每学期实际修读的学分数计算。  

（三） 学生中途因任何原因终止辅修专业学习，一律不退还

已修课程费用。 

第五章 毕业审核、辅修学位授予及证书发放 

第十一条 辅修专业毕业资格审查与主修专业毕业资格审查

同时进行，教务处对参加辅修专业学习并有资格获得辅修学士学

位证书、辅修专业证书的学生进行资格审核。 

第十二条 毕业资格审核后，学校教务处确定建议授予辅修学

士学位的名单，并提交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，通过后确定授予

辅修学士学位名单。 

第十三条 辅修学士学位在主修学士学位证书中予以注明，

不单独发放证书。 

第十四条 符合下列条件者可申请授予辅修专业学士学位。 

（一）具有华东理工大学学籍的本科生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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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（二）获得主修专业学士学位； 

   （三）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并取得辅修专业教学计划规定的全

部学分； 

（四）主修专业和辅修专业应属于不同的学科专业大类。 

第十五条 凡属下列情况之一者，由学校颁发上海市普通高

校辅修专业证书。 

（一）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并取得辅修专业教学计划规定的全

部学分，但未获得主修专业学士学位者；  

（二）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并取得辅修专业教学计划规定的全

部学分，但主修专业和辅修专业属于相同本科专业大类者； 

（三）凡不符合辅修学士学位授予者，但修满辅修专业 32 学

分（含）以上、达到辅修专业培养要求者。 

第十六条 按国家规定，跨校辅修的上海市其它高校在籍学生，

不授予辅修学士学位。但在规定时间内修满辅修专业 32学分（含）

以上、达到辅修专业培养要求者，在学生主修毕业时发放上海市普

通高校辅修专业证书。 

第十七条 在规定时间内未修满辅修专业 32 学分、未达到辅

修专业培养要求者，我校可提供辅修专业课程成绩证明。 

第六章 辅修专业学籍管理 

第十八条 辅修专业学籍管理办法参照华东理工大学《全日

制本科生学籍管理条例（修订）》（校教〔2023〕38 号）执行。 

第七章 附则 

第十九条 本办法及相关未尽事宜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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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 务 处 

2025 年 1 月 6 日 


